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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條 景文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獎助教師學術發展，訂定景文科技大學獎助

教師研究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以鼓勵教師學術發展。 

第2條 本辦法獎助所需經費由本校編列預算或由教育部獎補助款支付。 

第3條 凡本校專任教師（不含留職留薪及留職停薪）獲有研究成果符合下列條件者，

得於規定時程內，向研發處申請獎助： 

一、國科會核准之計畫，或其他政府機構、民營機構委託產學合作及技術服務



 
 

案。 

二、獲有專利或完成技術移轉授權。 

三、教師參加展演得獎者。 

第4條 前條中所列之各項成果獎助，係採配點方式計算，點數累計後採四捨五入方式，

計算至小數點第二位，獎助配點方式如下： 

一、國科會核准之計畫，或其他政府機構、民營機構委託產學合作及技術服務

案： 

（一）當年度與本校簽訂合約之產學合作案，其簽約經費（不含學校配合

款）應不少於新臺幣五萬元。計畫經費在扣除主持人（含共同、協

同主持人）之人事費用，每 1 萬元配予 0.1 點，每案計畫總經費達

30 萬元(含)以上者，點數權重採 5 倍計算。每案若多位參與教師，

每案獎助點數由計畫主持人依據參與教師貢獻度分配之。 

（二）當年度獲國科會核准之專題研究計畫，除依上述方法計算點數外，

若不足 4 點者，每案以 4 點計算，每案計畫總經費達 30 萬元(含)以

上者，點數權重採 5 倍計算。 

當年度獲國科會核准之應用科技專案、先導型產學合作、開發型產

學合作、技術及知識應用型產學合作及其他研究計畫，除依上述方

法計算點數外，若不足 4 點者，每案以 4 點計算，每案計畫總經費

達 30 萬元(含)以上者，點數權重採 5 倍計算。 

（三）當年度技術服務合作案，每 1 萬元配予 0.05 點，每位教師每年申請

本項獎助點數，以 6 點為上限。 

（四）產學合作案若需學校配合款，總獎助點數須扣除學校配合款之對應

點數。繳交學校管理費未達學校規定者，其獎助點數依其所繳交學

校管理費占學校規定之比例計算。 

（五）計畫案之採認期程，為完成校內相關結案程序，並經業管單位確認

後，始得認列獎勵點數。 

二、獲有專利（專利權為本校或本校教師所擁有）或完成技術移轉授權（以本校

或本校教師名義正式簽約且本校因技術移轉或授權每件獲得總金額達新臺



 
 

幣五萬元以上）： 

（一）教師獲有國外發明專利，教師獲有國外發明專利，每一專利得配予

50 點；獲有國外設計（新式樣）專利，每一專利得配予 10 點；獲有

國外新型專利，每一專利得配予 10 點；獲有台灣發明專利，每一專

利得配予 25 點；獲有台灣設計（新式樣）專利，每一專利得配予 5

點；獲有台灣新型專利，每一專利得配予 5 點，獲有上述國家以外

之專利權對應獎點由本校研發會議審定。專利發明人為 2 人以上時，

其配予點數：專利發明人為 2 人時，獎助第一發明人獎助金額 2/3，

第二發明人 1/3；專利發明人為 3 人以上時，獎助第一發明人獎助金

額 1/2，第二發明人 1/3，第三及以上發明人平分 1/6。，獲有上述國

家以外之專利權對應獎點由本校研發會議審定。專利發明人為 2 人

以上時，其配予點數：專利發明人為 2 人時，獎助第一發明人獎助

金額 2/3，第二發明人 1/3；專利發明人為 3 人以上時，獎助第一發

明人獎助金額 1/2，第二發明人 1/3，第三及以上發明人平分 1/6。 

前項所述「國外專利」國家應為美國、日本、英國、德國、歐洲

專利公約或歐亞專利聯盟。 

（二）有關專利申請及維護費用之補助，依本校「研發成果與技術移轉管

理要點」辦理之。 

（三）學校因教師完成技術移轉或授權而獲得之金額每 1 萬元配予 2 點，

惟獎助金額不得高於學校獲得技術移轉或授權之金額。若技術移轉

為二人以上共同完成時，其配予點數同專利發明人配點方式。 

（四）技術移轉授權採認期程，為完成校內相關結案程序，並經業管單位

確認後，始得認列獎勵點數。 

三、教師參加展演得獎者： 

凡教師以本校名義參加展演者，獲國際性展演（國外作品至少十件或占所

有參展作品二分之一以上）得獎者之獎助，第一名者配予 8 點，第二名者

配予 6 點，第三名者配予 4 點，佳作（含第四名及其他獎項）配予 2 點。

獲全國性展演得獎者之獎助，則配予國際性展演得獎者配點之 50%權重之



 
 

獎點；若獲縣市（不含縣轄市）主管機關以上舉辦之區域性展演得獎者之獎

助，則配予國際性展演得獎者配點之 25%權重之獎點。同一參展作品為二

人以上共同完成時，其配予點數同專利發明人配點方式。 

上列展演之得獎需與教學成果有關，相關認定以教育部獎補助款所定標準

為原則。 

第5條 本校教師獲得之各項獎助點數累計未達 1.5 點者，不予獎助。本辦法所配獎點，

每 1 點給予獎助金額為該年度教師研究獎助預算總額除以該年度教師獲得之總

獎助點數，但每位教師每年獎助金額以新台幣 25 萬元為上限。第 4 條第 1 款之

研究計畫、產學合作及技術服務案為兩位教師以上共同主持時，其配予點數自

行分配之。申請本辦法之獎助，不得以同一作品或事件，申請本校其他獎助。 

第6條 獎助本辦法各項獎助案件之申請及認定若有疑義時，由研究發展處轉送本校研

發會議審議，審議後仍有疑義時，得送校外專家再審，於全部審議通過並報請

校長核定後發放獎助金。 

第7條 為減輕教師教學負擔，教師亦可用每獎助 3 點，申請減免下一學期每週授課時

數一小時。申請減授鐘點後，仍需滿足教師每學期每週授課最低時數三小時。

折抵減授鐘點之獎助點數，不得再重複申請其他獎助。 

第8條 各項獎助項目之有效期間為獎助辦理日期之前一學年度。申請獎助者必須將申

請獎助之相關成果登載於當年度之教育部校務基本資料庫，未完成登載、未主

動提供證明資料或未於規定時間內辦理者一律不予獎助。申請者蓄意提供不實

資料、重複申請或以他人成果申請獎助，經校研發會議審議確認屬實者，除送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處外，並扣減當年獎助點數且停止申請者未來 3 年之獎助

申請。 

第9條 各項獎助項目若涉及違反學術倫理與學術自律，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後

確認屬實者，追回對應獎助點數及金額。 

第10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公布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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